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Governo da RegioAdministraliva Especial 
deMaesu da Republics Popular da China 

司 法 警 察 局 

POLICIA JUDICIARIA 

統一管理制度一專業或職務能力評估對外開考 

司法警察局第一職階二等翻譯員（中韓文） 

1. 一般須知 

1.1 專業或職務能力評估對外開考，知識考試（筆試）時問為 3 小時，將於 

2020 年5 月2〕日下午 2 時30 分舉行，在澳門南灣大馬路 517 號南通商業大

廈十三樓司法警察學校舉行，准考人須於考試舉行前 20 分鐘到達上述

考試地點； 

1.2 考試將於下午 2 時30 分開始，准考人逾時不得進人考室考試並自動被除

名︰ 

1.3 准考人必須攜帶以下物品前往考試地點： 

．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澳門特區護照正本，未能出示

上述身份證明文件者不得參加考試並被除名； 

． 文具：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不允許使用錯筆及塗改液／帶，現場不

會供應文具。 

1.3 

1． 紀律 

久1 

久2 

23 

2.4 

准考人不可在考室內進食（包括咀嚼香口膠）；經准許後，則可以喝

水； 

考室內嚴禁談話，打手勢或干擾他人，否則監考人員會記錄相關資料， 

並交典試委員會其後作議決；如屬作弊情況會被除名； 

考試期間，准考人僅可參閱開考通告的考試範圍內所指之法律法規（除

原文外，不得另有其他文字標註或不得附有任何註釋的相關法例文本） 

及使用中韓紙本字典作參考，但不得使用任何其他資料、文件、書本， 

又或法例彙編等其中包含非考試範圍內所指的法律法規文本；此外， 

亦不得使用任何電子設備，包括計數機、具文字處理、運算或通訊功

能的電子錶或儀器等； 

如抄襲或企圖抄襲他人答案，又或協助其他准考人抄襲答案等任何作

弊事實明確者，會被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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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准考人如行為不檢，或肆意破壞考試秩序，會被除名。 

開始考試前 

3.1 建議准考人提早到達指定考試地點，以便查閱考室位置； 

3.2 准考人桌上只可放置原子筆、身份證明文件及上述第 2.3 項所指的法規

文件及字典。而身份證明文件應放置於桌上當眼處，以便監考人員核

對，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者不得參加考試並被除名； 

3.3 除上述第 3.2 項所指物品外，其餘個人物品必須放置在座椅下方； 

3.4 強烈呼籲准考人不要攜帶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通訊設備進人考室。如 

攜帶有關設備，應把它關掉（包括預設的響鬧功能），又或先把手提

電話或電子通訊設備的電池取出，以確保不會發出聲響。 

派發試卷 

4.1 准考人獲發試卷後，須核實試卷頁數。如頁數不正確，應立即向監考人

員指出； 

4.2 須注意監考人員宣讀的考試規則或注意事項； 

4.3 准考人必須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在試卷封面指定位置清晰填寫姓名

及澳門身份證編號； 

4.4 未有指示前，准考人不得翻閱試卷。 

s．考試進行中 

5.1 監考人員會將考試確實的開始時間及完結時間寫在黑板上或顯示於考

室當眼位置，並在考試結束前巧分鐘提醒准考人有關的考試剩餘時間； 

注意：考室內未必備有時鐘，准考人應帶備手錶以計算考試時間； 

5.2 考試進行中，如准考人的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通訊設備發出聲響，會

被要求出示該設備，監考人員會記錄相關資料，並交典試委員會其後

作議決。如屬作弊情況會被除名； 

5.3 如准考人在考試中途需前往洗手問，須舉手通知監考人員，並按情況

在監考人員的安排下，由相關人員陪同前往； 

5.4 如准考人提前完成考試，僅可於開考 15 分鐘後舉手示意，並須經監考

人員收回試卷後方可離開考室；最後交卷的兩位准考人必須一同離開 

（如有其他監考人員在場，最後交卷的兩位准考人才可個別離開考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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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准考人在考試開始後決定放棄應試，於開考 15 分鐘後舉手示意，並

在試卷上作出放棄聲明及簽署，並須經監考人員收回試卷方可離開考

室 

准考人除於試卷封面指定的位置填寫個人資料外，不得於試卷其他位

置記錄或標示任何能識別准考人身份的資料，如姓名、澳門居民身份

證編號或簽署等； 

考試時必須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作答，禁止使用任何塗改工具（如塗

改液‘帶等），更改答案時，僅可刪劃原本的答案，並重新寫上新答案， 

不須簡簽； 

准考人不得撕去試卷內任何分頁，亦不能使用任何其他紙張作為草稿

紙，否則會被除名； 

當考試時間結束，監考人員宣佈“停止作答”時，准考人必須立即停止作

答並將筆放在桌上，違反停筆指示者，監考人員會將其改動或新增的

答案作記錄，並交典試委員會其後作議決； 

考試完畢，監考人員收回所有准考人的試卷，有關程序需時，准考人

須待監考人員的指示，方可離開考室； 

不得將試卷帶離考室，違者會被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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